附件：承诺函

承诺函

安庆市职工学校：

我本单位（以下简称 “承诺方”）作为本次项目的投标方，就参与 2024 年省总工会就业创业技能培训项目竞争性选择及后续项目实施事宜，根据公告文件要求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
本单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及开展技能培训（含家政培训）的合法资质，所提交的营业执照、办学许可证、师资证明等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无伪造、隐瞒情况。

严格遵守省、市总工会就业创业政策及项目要求，培训对象限定为建档困难职工及家庭成员、农民工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群体，实行实名制管理，绝不虚报培训人数、重复申报补贴。

按要求优先使用工会阵地开展培训，确需使用其他场地的，租金不超过市场同类标准；确保参训人员完成规定课时，培训后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。 

规范使用项目资金，严格按照《安徽省创业培训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标准收取费用，资金使用符合预算计划，无截留、挪用、超标准收费等违规行为。 

严格执行 “一班次一档案” 制度，健全培训台账（含签到簿、培训日志、学员花名册等），于 2024年   月  日前完成全部培训任务，并全力配合贵单位完成绩效自评、材料报送等工作。

我方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。如经查实上述承诺内容事项存在虚假，我方愿意接受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法律贵任。

承诺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
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      日期：2024 年____月____日

备注：此承诺函为参考格式，投标方可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并进行承诺。
